
公告编号：2025-009 

证券代码：400238        证券简称：贵天成 3        主办券商：山西证券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已判决/未判决/未开庭 

●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被告 

● 涉案金额：公司作为原告 2,959.84万元，公司作为被告 9,647.45万元 

● 是否会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部分诉讼案件执行后将对公司损益产

生负面影响，加剧公司的债务压力，公司将根据相关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前期对公司及子

公司涉及的诉讼情况进行了披露，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前期已披露未结诉讼的进展情况 

（一）基本情况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公司主体 
诉讼

地位 
对方主体 案由 标的金额 

审理 

阶段 

1 

贵州长征天成

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被告 李振涛 
借款合

同纠纷 
9,000 

已和解，

执行中 

2 
北京国华汇银 

科技有限公司 
原告 那福东 

合同 

纠纷 
1,291.72 

一审 

已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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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北京国华汇银 

科技有限公司 
原告 

北京本源祥吉

商贸有限公司 

合同 

纠纷 
200 已撤诉 

4 

北海银河开关

设备有限公

司、贵州长征

天成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被告 
常州市兰迪 

电器有限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590.74 

一审 

已判决 

5 

江苏银河电气

有限公司、北

海银河开关设

备有限公司、

遵义万鼎机电

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 
江苏科宇互感

器有限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56.71 

一审 

已判决 

6 

贵州长征天成

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原告 

贵州遵义杨绿

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合同 

纠纷 
1,468.12 未开庭 

（二）案件基本情况及进展情况 

1.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李振涛借款合同纠纷案（(2018)内02

民初238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李振涛 

被告：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潘琦、潘勇、姚国平、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案件概述：2017年10月24日，李振涛与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

河集团)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由李振涛借给银河集团人民币1.5亿元，借

款期限一个月，潘琦、潘勇、姚国平为借款《借款合同》的第一、第二、第三担

保人。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生物)、贵州长征天成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出具《担保承诺书》。协议签订后李振涛将借款打到银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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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指定账户。借款期限届满，银河集团未如约还款，经李振涛多次催告，偿还

了6,000万元本金及四个月的利息。 

原告李振涛于2018年4月将六被告诉至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原被告方于2018年4月10日双方签订并认可的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

法院作出的(2018)内02民初238号民事调解书。在民事调解书中约定：①2018年

4月20日前，六被告支付原告3,000万元，原告需申请法院在7日内解除对被告天

成控股银行账户的保全措施；②2018年5月20日前，六被告支付原告6,000万元，

原告需申请法院在7日内解除对保全清单上其他资产的保全措施；③如未能在

2018年5月20日前向原告偿还全部本金，六被告仍需承担相应利息，利率按照原

借款合同(月利率2.6%)计算。 

2019年7月天成控股代银河集团还款500万元，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

人民法院作出的(2021)内02执恢49号之二、之三执行裁定书将天成控股在天成信

息服务有限公司享有的5,000万元股权(持股比例100%)进行拍卖，拍卖后所得价

款10万元，已偿还原告李振涛。 

根据上述情况,(2018)内02民初238号民事调解书所确认的欠款金额9,000万

元，现已偿还3,510万元,剩余待还金额为5,490万元。 

2022年4月16日，公司与李振涛签署《和解协议书》，公司承担的担保责任问

题，双方经过沟通后一致同意公司在本案中承担的担保责任范围为不超过人民币

2,745万元。 

进展情况：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24)内02执恢89号之一

《协助执行通知书》，在调整冻结状态后，以市价委托的方式卖出被执行人贵州

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名下的流通股：建设工业集团(云南)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业002265)2,241,953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份卖出后的资金及被执行人贵

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名下资金账户内的剩余资金全部划转至包头市中

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指定账户。 

公司名下持有的(建设工业002265)2,241,953股无限售流通股已被司法卖出，

卖出后的资金以及资金账户内的剩余资金共计人民币18,226,414.05元，已全部

划转至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银行账户；由此将导致新增资金占用，具体金

额以法院出具的文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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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京国华汇银科技有限公司与那福东合同纠纷案（(2024)黔 0303 民初

3340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北京国华汇银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那福东 

（2）案件基本情况 

2013 年 11 月 11 日，北京国华汇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华汇银”)

与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征电气”)、那福东三方共同签订《协

议》，就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达成补充约定：①截止到 2013年 10月 31日，国华

汇银的债权、现金资产及债务由那福东承继和清偿，那福东根据本协议承继的债

权及现金资产金额，应当首先用于抵扣国华汇银根据本协议应清偿的债务金额，

债权及现金资产不足抵扣债务部分，那福东应于长征电气要求的日期将应由那福

东清偿的债务的剩余金额支付至长征电气指定账户；②那福东至 2013 年 10 月

31 日的或有负债应全部由那福东按照实际发生的金额清偿，那福东应于长征电

气合理要求的日期将实际发生的金额支付至长征电气指定的银行账户；③确认那

福东已经收到天成或天成关联公司贷款 300万元。(2013年 11月 28日，国华汇

银委托长征电气付款 300万元给那福东，打款至那福东指定账户：北京雅美雅兰

商贸有限公司。) 

之后三方又签订了《关于激励政策与债务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

议》”)，其中第 4条明确约定的内容主要如下：《协议》中约定的截止 2013年 10

月 31日国华汇银的债权、现金资产和债务(包括或有负债)由那福东继承并清偿。

至 2015 年 1 月 15 日如激励政策生效并且国华汇银还有归属于那福东的上述债

务，则此债务需从激励中优先扣除；如至 2015年 1月 15日激励政策不生效，乙

方需在 2015年 2月 28日之前归还上述债务给国华汇银。 

三方签订两份协议后，激励政策未生效，那福东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向国华汇

银支付前述债务，合计 12,917.219.82 元，但截至起诉之日，那福东尚未支付，

将被告起诉至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①被告向原告支付

12,917,219.82元；②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进展情况：该案法院已于 2024年 12月 17日作出（2024）黔 0303民初 3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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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①被告那福东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原告北京

国华汇银科技有限公司支付款项 10,283,699.44元；②驳回原告北京国华汇银科

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3.北京国华汇银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本源祥吉商贸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2024)京0108民初47361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北京国华汇银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北京本源祥吉商贸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2014年 3月 20日，北京国华汇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华汇银”)与

北京本源祥吉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源祥吉”)签订《咨询合作协议》，约

定由本源祥吉负责数字化平台签约工作，协议签订一周内，国华汇银支付 200万

元，若 2年期满，数字化城市项目未签约，则退回 200万元。2014年 4月 1日，

国华汇银已经按照协议支付了第一笔费用 200万元。2年期满后，数字化城市项

目未签约成功，但本源祥吉未按照协议退回前述款项。国华汇银于 2024 年 4 月

21日向本源祥吉发出《企业对账函》，对方已经签收，截止到起诉之日，未收到

回函。 

因此，将被告起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①被告向原告支付

2,000,000元；②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进展情况：目前该案原告已撤回起诉。 

4.北海银河开关设备有限公司与常州市兰迪电器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2023)桂0502民初9599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常州市兰迪电器有限公司 

被告：北海银河开关设备有限公司、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案件概述：原告与被告系业务往来单位，由原告向被告供应套管固定件产品，

被告欠原告货款5,202,797.33元。原告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向北海市海城区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诉求判令：①判令被告立即偿付所欠货款5,202,797.33元及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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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损失暂计704,567.15元；②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该案法院已于2024年7月3日作出一审判决：①被告北海银河开关设备有限公

司应支付货款5,202,797.33元及违约金给原告；②被告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对上述款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③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进展情况：被告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2023)桂0502民

初9599号民事判决，上诉至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4年12月24日，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桂05民终2505号《民事裁

定书》，本案按上诉人北海银河开关设备有限公司、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撤回上诉处理，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5.江苏银河电气有限公司、北海银河开关设备有限公司、遵义万鼎机电工程

有限公司与江苏科宇互感器有限公司买卖纠纷案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江苏科宇互感器有限公司 

被告：江苏银河电气有限公司、北海银河开关设备有限公司、遵义万鼎机电

工程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案件概述：被告江苏银河电气有限公司自2019年5月起，多次向原告定做互

感器，至2021年12月25日，尚欠定做货款567,103.67元未付。 

被告江苏银河电气有限公司应积极履行所欠567,103.67元清偿义务并赔偿

原告损失。并且，根据我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二款，《公司法解释三》第十

三条第二款，股东抽逃出资或出资不到位，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被

告北海银河开关设备有限公司抽逃对其子公司的出资并获利，应对以上债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被告遵义万鼎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实缴资本出资不到位，且其子公

司被告江苏银河电气有限公司停业不再实际经营，应承担出资不实和资本加速到

期责任，对以上债务予以补充赔偿。 

原告将被告起诉至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诉讼请求：①判决被告江苏银河

电气有限公司支付所欠定做款567,103.67元及利息损失；②被告北海银河开关设

备有限公司、遵义万鼎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对以上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③本案

诉讼费由以上三被告共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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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情况：该案法院已于 2025年 1月 17日作出(2024)苏 1003民初 9811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①被告江苏银河电气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给付原告江苏科宇互感器有限公司 567,103.67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②被告遵

义万鼎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对被告江苏银河电气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

任；③驳回原告江苏科宇互感器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6.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贵州遵义杨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合同

纠纷案（(2025)黔0303民初766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贵州遵义杨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案件概述：贵州遵义杨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就建筑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向遵义

市汇川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求判令：①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贵

州遵义杨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及利息14,681,218.78元；②判令贵州

遵义杨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对为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所建厂房工程

折价或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法院于2020年12月14日作出一审《民事判决

书》（（2020）0303民初6829号），判决：①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判

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向贵州遵义杨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11,509,453.31

元；②驳回贵州遵义杨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2021年 7月 12日贵州遵义杨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授权赵勇与贵州长征天成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签订了《协议书》，协议书确认赵勇是（2020）黔 0303民

初 6829 号案涉项目的实际施工人，贵州遵义杨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委托其全权

代为谈判、确认及签订协议。根据协议内容①将上述涉及的截至协议签订日的所

有项目的未结款项，最终合并确认为人民币 1,040 万元（大写壹仟零肆拾万元

整），包括但不限于判决金额及所有利息，所有的工程余款及维修款等一切未结

收付款项；②对双方确认的最终结算金额项下的内容，关于支付时间和支付金额

的约定；③本协议签订后一日内，赵勇须协调杨绿建筑到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

递交申请撤销对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案件。 

公司已根据协议内容如期支付了现金 110 万元，以物抵债 150 万元，合计

260 万元，剩余债权为 780 万元。根据上述协议，剩余债权支付时间另行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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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贵州遵义杨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向法院申请了恢复执行，且对法院隐瞒了此协

议。 

进展情况：公司就贵州遵义杨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事宜

起诉至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诉讼请求①确认原被告双方于 2021年 7月 12日

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②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目前尚未开庭审理。 

 

二、诉讼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部分诉讼案件执行后将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加剧公司的债务压力，公

司将积极采取措施，妥善处理诉讼事宜，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并

根据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网站（www.neeq.com.cn）是公司指定的信息披

露平台，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该平台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3月 6日 


